四川理工学院鼓励科技人员入园
孵化科技成果和创办领办企业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激发我校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强我校大学科技园建设，更好地推动国家和四川的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发[2016]16号）和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进入四川理工学院大学科技园（以下简称“入园”）开展兼职取酬、离岗孵化科技成果和创办领办企业的我校科技人员。
第三条 学校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鼓励其入园兼职从事技术研发、产品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科技成果孵化活动和创办领办企业。
第四条 科技人员入园进行科技成果孵化和创办领办企业应坚持自愿、互利、公平、诚信的基本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维护国家和学校利益，协调集体和个人利益。
第五条 学校科技人员利用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职务成果入园孵化或创办领办企业，学校权属部分作价转让或入股。学校参与形式、分配方式、出园时学校股权处置和科技人员创业期间的人事管理方案等问题由相关部门协商并签订协议。
第六条 科技人员入园兼职、离岗孵化科技成果或创办领办企业需经所在部门和学校人事处同意。
第七条 学校对入园兼职从事科技成果孵化活动或创办领办企业的科技人员考核按主岗聘任的岗位职责进行考核。
第八条 离岗入园从事科技成果孵化或创办领办企业的科技人员，学校三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工龄连续计算，薪级工资按规定正常晋升，保留其原聘用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不影响职称评定。
 第九条 离岗期满后可回原单位上岗，并享有与连续工作人员同等待遇（离岗期间触犯国家法律和违反校规校纪者除外）。
第十条 学校对入园进行科技成果孵化和创办领办企业实行统一管理。四川川理工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是学校科技成果孵化的投资运营机构，代表学校持股。
第十一条 学校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科技成果的真实性和权属问题进行审核和预评估。
第十二条 结合学校职称评审改革，将科技人员入园进行成果孵化和创办领办企业中获得的署名有四川理工学院的发明专利，承担的科研项目等纳入职称评审认定范围，拓宽科技人员职称评审渠道。
第十三条 科技人员入园转让职务成果收益或利用职务成果作价入股领办创办企业，职务成果权属的80%由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所有，20%由四川川理工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学校持有；非职务成果收益全部由完成人或团队所有。

第十四条 鼓励我校科技人员入园孵化科技成果和创办领办企业。入园创办领办企业业绩突出的，学校奖励0.5万元；入园转化职务成果成功且实体运营、业绩突出的，学校奖励1.5万元；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学校奖励3万元。
第十五条 我校科技人员入园进行科技成果孵化和创办领办企业过程中获得的署名有四川理工学院的科研成果纳入《四川理工学院科研成果奖励办法》。
第十六条 我校科技人员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并获奖的纳入《四川理工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奖励办法》。
第十七条 科技人员入园从事科技成果孵化或创办领办企业过程中，如有违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事项或触犯法律法规的，按照规定条例处理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大学科技园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四川理工学院
二○一六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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